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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 级新生心理普测工作的通知

各校区、各学院：

根据省教育厅统一部署，现启动 2024 级新生心理普测工作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普测对象

2024 级全体新生

二、普测方式

按照省教育厅要求，全省高校统一采用“苏心门户”微信移动端

进行心理普测。微信扫码下发二维码登录。



各班主任组织本班全体同学进行普测。普测前，要先观看《心理

普测标准化指导微课》视频，了解普测的要求及意义，确保普测数据

的真实有效。学生普测步骤详见“徐生学工”公众号“2024 级新生

心理健康测试指南”。

三、普测时间

2024 年 10 月 17 至 10 月 25 日。

四、普测要求

1、加强宣传。各校区、各学院要组织各班级积极做好说明与引

导工作，避免学生对心理测评产生疑虑，影响测试结果，教育学生本

着严肃、认真、实事求是的态度参加测试。测试过程中要仔细阅读测

评说明，按照个人真实情况依次回答每一个问题，不得漏答，更不要

和同学讨论。对于不认真答题、漏测者，学校将安排重测。

2、科学组织。各校区、各学院要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

育工作，将新生心理普测和重点人群关注作为本学期心理健康教育工

作重点，优化整合资源，合理调配力量，组织好施测、回访和疏导干

预等各项有关工作，确保新生心理普测全覆盖、无遗漏、见实效。在

做好新生心理普测的同时，针对老生，重点关注有身心疾病史或在学

业、就业、经济、人际、情感、家庭等方面存在困难和重大变故的学

生，将其列入重点关爱人群进行教育管理。

3、严格保密。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坚持保密原则，不得随意向他

人泄露学生的个人信息与测评结果，测试结果由校心理健康服务中心

和各学院分层管理。



4、总结反馈。各校区、各学院形成 2024 级学生测评结果报告。

根据测评结果，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协同各学院辅导员、班主任，共同

为 2024 级学生提供个体咨询、团体辅导等心理健康教育服务。

2024 年 10 月 15 日


